
清单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名称：芮嘉河整治工程
二、工程概况：本工程位于相城区漕湖街道希望圩圩内河道，主要内容为：清淤量7316m3、仿石生态驳岸648m、密排木桩护岸61m、河堤绿化3545m2。
三、工程工期：见招标文件的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四、工程招标范围：水利建筑、园林工程。

五、工程质量：见招标文件的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。
六、编制依据：
1、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 50501-2007）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 50500-2013）；

2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、安装工程》（2010年版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、《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表》（2007版）；

3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建筑工程、安装工程动态基价表》（2019年版）、《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 50857-2013）；

4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》（2017年版）；

5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及有关文件取定费率（2017版）；

6、由中润智水(上海)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（2026年3月版）设计的设计图；

7、答疑回复；

8、相关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、发行的文件、规定。
七、相关说明

1、本工程混凝土采用商品砼，投标人综合考虑施工方法和施工现场地理位置产生的相关费用。

2、安全文明措施费为明标63282.60元，投标时不得调整。（1）投标时须附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，参考格式分为十大项和若干子项，项目清单大项不得调整，子项可根据工程实际适当增减或调整，"安全文明措施"清单采用现场计量、按实支付的方式，详见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，排泥场标志标牌和安全设施含在此项内。（2）若投标单位认为安全文明措施费超出该费用，则自行摊销至各分类分项工程报价中，不予另行计算；

3、保险费包含工程一切险和第三者责任险，工程一切险的保险金额按工程量清单各项目的合计金额，其保险费率为0.44%；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为100万元，其保险费率为0.25%（计2500元为明标），计入措施项目清单中；承包人实际投保金额大于中标保险金额，按中标保险金额结算，若投保金额小于中标保险金额，则按实际保险金额结算。

4、本工程税金为9%。

5、本工程钢管柱围堰及土方围堰应充分考虑项目地理位置和汛期影响、汛期导流方案等，所发生相关的措施费用不再计量；围堰使用时间已综合考虑，投标人综合考虑报价，单价不调整，工程量按实计。

6、基坑支护、周边建构筑物及管线的沉降观测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中。
7、本项目首先土方（含淤泥、淤质土等）场内平衡，如缺土由中标单位自行处理，建筑垃圾就近平衡。

8、施工便道筑拆、维修由投标人自行勘察现场条件，自行报价，包干使用。

9、投标人应充分考虑项目现场地下管线、热力管道、国防光缆、已建建（构）筑物等情况，严禁盲目开挖。投标人配合管线探测、查找位置、管线保护的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中。

10、本工程施工时两岸杂树、建筑垃圾、河内各类垃圾等均需全部清理，费用综合考虑在报价中。

八、其它未尽事宜按苏州市及相城区现行相关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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